附件1

江苏省“苏服贷”工作方案

（2026—2028年）

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我省中小型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14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由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简称“省风险补偿基金”）提供增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型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支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二、主要任务

（一）升级“苏服贷”产品。升级省风险补偿基金下“苏服贷”子产品，为“苏服贷”备选企业库（以下简称“企业库”）内中小型现代服务业企业提供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率的信贷支持。“苏服贷”依托省风险补偿基金服务平台（简称“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

1．贷款对象。“苏服贷”仅限于投向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注册且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中型、小型、微型现代服务业企业。鼓励合作银行积极运用“苏服贷”支持首贷企业。
“苏服贷”应用于借款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用于归还企业其他债务，不得用于金融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不得用于投资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对于借款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贷款授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苏服贷”不予支持：当期有逾期贷款未偿还；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环评信用等级结果为红色及以下；纳税信用评级为D级。

2．贷款额度。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根据风险补偿基金规模、不良贷款情况等，可对“苏服贷”采取设定年度投放额度上限、实施余额管控等措施。“苏服贷”单户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

3．贷款期限。“苏服贷”为一年期（含）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

4．贷款利率。“苏服贷”利率不超过贷款发放时适用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60个基点。合作银行不得另外收取保证金、融资手续费等任何其他费用。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工作实际，可对利率标准适时调整。

5．担保方式。“苏服贷”以信用方式投放，企业无需提供抵押、质押和担保措施，企业实际控制人（须为法定代表人或直接持股20%及以上的股东）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作银行根据实际可要求追加实际控制人的配偶一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多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主体的，其“苏服贷”合计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
（二）建立“苏服贷”企业库。

1．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建立“苏服贷”企业库，由省发展改革委统一制定入库标准并管理，企业库的动态管理依托江苏省服务业公共服务云平台开展，并且实现与服务平台对接。

2．入库企业可由省发展改革委推荐，或由市县发展改革委、合作银行推荐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后入库。
3．建立入库企业信用承诺、信息更新、不良信用管理等机制，加强入库企业管理。

（三）建立贷款风险共担机制。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原则，建立“苏服贷”风险共担机制。对于“苏服贷”的不良贷款，省风险补偿基金承担7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合作银行承担3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和全部利息损失风险。

一笔贷款不得同时享受省和市县两项及以上专项贷款财政支持政策，已享受过市县设立的风险补偿资金支持的贷款不得再申请“苏服贷”政策支持。对于“苏服贷”不予支持情形下的贷款，出现不良的，省风险补偿基金不予风险补偿。风险补偿计算依据以服务平台中登记备案的“苏服贷”业务数据为准。

三、重点工作

（一）优选合作银行。

1．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布“苏服贷”合作银行申报通知，符合条件的银行可按要求提交书面申请。有合作意向的银行应由总部或省级分支机构（一级分支机构）提交申请。同一家银行在省内有多个一级分支机构的，经省内其他一级分支机构委托，明确一个一级分支机构牵头申请。农村商业银行统一由省农商联合银行牵头申请。
2．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按规定履行评审程序，择优确定合作银行。
3．合作期三年，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根据工作需要，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可书面通知延长合作期限。

4．健全合作银行动态调整机制。对于合作银行在“苏服贷”合作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或在合作期内连续两次评价结果为“差”的，及时予以清退，给予缓冲期3—6个月。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增补合作银行。
（二）明确“苏服贷”申请、备案流程。

1．企业库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须通过服务平台申请“苏服贷”。企业可以向同一家合作银行分批次申请“苏服贷”并提款，但任一笔“苏服贷”的申请和发放均须符合本方案规定条件，且任一时点单户“苏服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方案规定的单户贷款额度上限。同一企业不得同时申请多笔“苏服贷”，不得跨产品、跨银行申请省风险补偿基金支持的政银合作产品。
2．合作银行独立开展贷款审批，对于符合条件的，原则上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审批工作。
3．合作银行应分别在“苏服贷”发放、贷款归还后5个工作日内，登录服务平台并按要求录入相关信息，完成“苏服贷”发放和结清备案工作。逾期未登记贷款发放信息，且无不可抗力等充分理由的，原则上不予补登记。鼓励合作银行与服务平台实现系统直连，提高登记效率，减少信息差错。对于未实现系统直连的合作银行，不支持其向同一企业发放多笔“苏服贷”。
4．合作银行负责“苏服贷”的贷后管理。合作银行对符合“苏服贷”支持条件的企业可开展续贷，鼓励“无还本续贷”。单次续贷的贷款期限为一年以内。

（三）明确不良贷款风险补偿流程。

1．“苏服贷”的风险补偿，按照合作银行申请、省发展改革委审核并向省财政厅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及风险补偿建议、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文通知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拨付风险补偿资金等流程进行。依托服务平台登记风险补偿申请、审核、拨付等有关情况。
2．合作银行应合理利用风险补偿资金，降低“苏服贷”不良率，并做好逾期贷款的追偿工作。对逾期贷款合理甄别逾期原因，纾解借款企业困难，避免盲目抽贷。对符合金融监管有关规定的，合作银行可灵活采取延期还本付息、贷款重组等措施，尽可能支持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并保障贷款回收。对确实无法收回的逾期贷款，合作银行依法依规进行追偿，追偿金额原则上应以贷款本金及利息损失为限，不得超金融监管规定设置惩罚性罚息。
3．合作银行对于通过追偿、批量转让等方式收回的资金，应按照规定的风险补偿比例及时清算，并在一个月内将归属于财政部门的回收资金返还省风险补偿基金账户。合作银行在清算返还时，可扣除实际支付的相关诉讼费用。
4．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合作银行应分别设立“苏服贷”风险补偿工作台账，如实记录并定期核对风险补偿资金拨付、追偿进展、追偿资金清算返还等事项。

四、职责分工

（一）省财政厅职责。筹措安排和牵头拨付省风险补偿基金；牵头择优确定合作银行；组织开展“苏服贷”考核评价和绩效管理。

（二）省发展改革委职责。建立和管理“苏服贷”企业库；受理和审核合作银行提交的风险补偿资金申请，提出审核意见和风险补偿建议；参与选择合作银行；参与“苏服贷”考核评价和绩效管理。

（三）市、县发展改革部门职责。配合建立“苏服贷”企业库；督促、指导本地区合作银行分支机构开展“苏服贷”业务。

（四）合作银行职责。建立健全“苏服贷”工作机制；自主开展贷款审批、发放等全流程管理；将贷款数据及时录入服务平台；加强贷后管理，如实申报风险补偿；做好不良贷款追偿、风险处置和追偿资金清算返还工作；定期向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报告“苏服贷”业务开展、贷款风险等情况。

（五）省风险补偿基金管理人职责。根据省财政厅要求设立省风险补偿基金专户，承担基金日常管理职责；按照省财政厅批准补偿文件拨付省风险补偿基金；建立省风险补偿基金工作台账，核算基金的收支情况，定期做好对账工作；向省财政厅等提交基金年度运行和财务情况。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风险管控。各合作银行应优化工作流程，加强风险控制。以总行或省分行为单位，合作银行逾期90天以上的“苏服贷”不良贷款（不包括已采取核销、批量转让等方式处置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苏服贷”贷款余额达到3%的，应暂停新增贷款投放。在贷款投放初期（2026年内），给予一定容忍度，即合作银行不良率首次达到3%后，其全部“苏服贷”余额的30%可用于在贷业务续贷。前述续贷额度内，不良率降至3%以下的，可恢复新增贷款投放。合作银行可结合实际分地区设置不良率管控目标。
设置3%的风险补偿率上限，即以总行或省分行为单位，“苏服贷”合作期风险补偿率超过3%的，省风险补偿基金对于超过部分不予风险补偿，超过部分不良贷款损失由合作银行自行承担。在合作期第一年（2026年内）发生风险补偿的，同一家合作银行开展的“苏服贷”累计贷款本金2亿元以内的业务，不受上述风险补偿率上限的限制。“苏服贷”合作期风险补偿率=累计风险补偿金额/承担补偿责任的累计贷款年化本金。承担补偿责任的累计贷款年化本金=Σ（单笔贷款本金×贷款天数/365×对应风险补偿比例）。以前合作期“苏服贷”和本合作期“苏服贷”不累积计算。

（二）实施考核奖惩。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适时组织开展“苏服贷”考核评价和绩效管理，重点考核评价贷款投放规模、支持企业数量、加权平均贷款利率、首贷户占比、不良贷款率、审贷效率、信息填报及时性准确性等方面情况。

（三）加强信息化管理。依托江苏省服务业公共服务云平台对“苏服贷”企业库实施动态管理；通过服务平台对合作银行产品发布、企业贷款申请、融资对接、风险补偿等实施线上管理。
本方案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关于印发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项下苏服贷产品工作方案的通知》（苏财金〔2021〕154号）同时废止，上一合作期“苏服贷”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仍按照原方案进行补偿。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14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